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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西区 2018年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为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秸秆焚烧污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结合省、市相关要求，制定

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的部署和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利用、疏

堵结合、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的原则，明确职责，加强宣

传，整体联动，严管重惩，全面禁止秸秆露天焚烧，避免全

区因大面积焚烧秸秆引起大气污染事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75%以上。

二、工作重点

（一）禁烧时间。

重点禁烧时段是夏季（4—6月）和秋季（8—11月）。

（二）禁烧区域。

西区全域为禁烧区。

（三）源头控制。



加快推进秸秆循环利用、能源化和原料化利用，加强秸

秆综合利用技术转化和推广，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秸秆综合

利用新途径，力争取得突破。

三、工作措施

（一）落实禁烧责任。格里坪镇政府要认真履行秸秆禁

烧属地管理主体责任，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措施。区级

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区、镇、村、组要逐级

签订责任书，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做到目标明确、责

任到人。

（二）强化禁烧管控。实行网格化管理，强化“镇为主、

村落实、社管户”的禁烧工作三级管理网络，明确网格责任

人，强化日常巡查，做到有火必查、有查必处，实现全天候

禁烧、全覆盖监管，严防死守，坚决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三）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对露天焚烧秸秆的

焚烧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对焚烧秸秆造成人员

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依法从严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秸秆综合利用。格里坪镇政府和区级有关部

门要立足区域实际，着力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应

用，及时做好技术指导，搞好配套服务。大力推广秸秆直接

还田、过腹还田、秸秆饲料、秸秆肥料、食用菌产业、生物

质能（秸秆沼气）等技术，重点是做好秸秆机械还田，尽快

解决秸秆出路问题，从根本上消除焚烧隐患。要在综合利用



上狠下功夫，实现农作物秸秆利用的资源化、科学化、常态

化和规范化。

四、工作责任

格里坪镇政府和区级有关部门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形

成合力，齐抓共管，切实做好我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区委宣传部：加强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的宣传报

道，加强对禁烧工作的舆论监督力度。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开展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申报和实

施，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

区财政局：负责处理好有关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资金的

划拨。

区环境保护局：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强化现场执法，适

时监测大气环境质量。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国道、省道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

的巡查。

区农林畜牧局：负责督导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积极推广普及有关技术，切实提高秸秆直接利用率。按

照有关规定负责对农机使用的监督管理，调动农民购买、使

用机械作业的积极性，推进农作物秸秆机械还田。负责林区、

自然保护区的巡查工作，对因秸秆焚烧引发森林火灾的，依

法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区公安分局、消防大队：负责对蓄意焚烧秸秆且造成一

定后果的行为及时予以打击。对可能危及国家、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焚烧事件，及时做好灭火工作。

格里坪镇政府：作为秸秆禁烧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内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抓好秸秆禁烧监管工作，

攀枝花市西区“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农作物秸秆

禁烧具体工作。格里坪镇政府和区级有关部门（单位）要切

实把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

落实责任，切实加强联防联控，联合打好“组合拳”，切实做

好农作物秸秆禁烧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导。广辟宣传渠道，强化宣传教育，

营造禁烧氛围，把宣传教育工作做扎实。格里坪镇政府要充

分运用广播、网络、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及时发布农作

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信息，还要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

印发通告等多举措，将焚烧秸秆的危害、秸秆利用知识和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到村，到农户，提高全社会自觉禁烧意识。

（三）严格督查考核制度。格里坪镇政府要将农作物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对禁烧工作情况开

展日常化、制度化督查检查，努力实现禁烧区内“不见烟雾，

不见火光，不见黑斑”的目标。通过现场联合执法、媒体曝光



等方式加强管控，及时制止和查处农作物秸秆燃烧行为，特

别是区环境保护局要严格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四川省

灰霾污染防治办法》的相关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对

因农作物秸秆焚烧造成大气环境质量恶化的地方，要及时对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工作不力、措施落实不到位、失职

渎职的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